附件3
第八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
申报材料及申报片制作要求

一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传承人：
1.纸质推荐表2份，单面打印；
2.电子（光盘）2份：包括推荐表、图片（JPG格式1张2寸本人彩照、10张6寸传承照，放入一个文件夹内）、身份证、“本人申请及授权书”传承人签字（盖章）后的扫描件；申报片（与推荐表等刻在同一张光盘内，光盘封面需标明项目名称、项目类别、保护单位、申报人姓名、所属盟市等信息）。
（二）盟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：
1.加盖盟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公章的推荐函，纸质1份；
2.第八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推荐申报名单（附件1），纸质1份（加盖盟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公章），电子1份；
3.盟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文件（含名单），纸质1份（复印件），需标注传承人在各批次文件中的位置。
4.盟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官方网站或主要媒体进行社会公示情况，纸质1份，电子1份；

5.材料报送以盟市为单位，将全部报送材料电子版统一拷到U盘或移动硬盘里，随纸质材料一并邮寄至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。
二、申报片
（一）技术要求
    1.时长：5分钟内。
    2.画外音及字幕：普通话配音，中文字幕，字体不限。字幕加在遮幅里，以便不影响画面内容。
（二）内容要求
1.包括传承人的基本状况，如生活环境、师承经历、在传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、所具有的能力、授徒传艺情况等；动态表现传承人传承、传习状态，如表演过程、技艺流程、活动经过等；代表性作品和成果可适当表现；
2.影像内容真实。
（三）版权要求
提交的申报片须是专为本次申报制作的视频，作品中使用的镜头要原创或有完整的版权。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可无偿使用申报片进行宣传、推广。
    （四）建议标准
[bookmark: _GoBack]1.格式：MP4、AVI、MOV任选其一
    2.视频分辨率：1920*10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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